
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办理流程

（一）项目申请及立项

基础科学研究院
 办公地点：逸夫楼203 
 办公电话：8668/8655

科技部组织按领域形成指南，
并在网站上公布

 申请者按照指南组织团队进行申报，
并与团队单位签署相关协议

科研院将申请材料上报专业机构，专业机构组织
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预评审

专业机构通知通过预评审项目的
负责人及联系人

网上提交正式申报书、预算申报书

网上填写预申报书并提交科研院项目主管，
科研院项目主管网上审核

专业机构组织专家进行答辩评审

科技部、财政部对拟立项项目分别提出意见、
下达预算，申报团队按要求修改后正式提交

 作为牵头单位申报的向基础
科学研究院申请系统账号，
 并登录service.most.gov.cn 
 进行填报

拟立项项目公示（不少于5天），正式立项



（二）年度总结

专业机构发布年度总结通知

负责人按要求网上填写《项目年度进展
报告》，并通知科研院提交

纸质版《项目年度进展报告》提交至学院审核

纸质版《项目年度进展报告》学院审核
通过后，提交科研院

科研院审核通过后盖章上报

    网址：
    Service.most.gov.cn

基础科学研究院
办公地点：逸夫楼203
办公电话：8668/8655



（三）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自行从科技部指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中选取一家

按照项目执行周期，各课题负责人认真编
制课题绩效自评价报告

进行经费审计

网上填报项目综合绩效评价材料

网上提交审核

审核通过后将纸质版验收文档提交学院审
核，学院审核通过后统一提交至科研院

项目牵头单位组织对下属课题任务完成情
况进行绩效评价

专业机构组织召开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会议

   基础科学研究院  
办公地址：逸夫楼203  
办公电话：8668/8655


